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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輕法規說明



民航法「超輕型載具」定義

指具動力可載人，並符合下列條件之固定翼載具、動力
滑翔機、陀螺機、動力飛行傘及動力三角翼等航空器：

 (一)單一往復式發動機。

 (二)最大起飛重量不逾六百公斤。(1320 lbs)
 (三)含操作人之總座位數不逾二個。

 (四)海平面高度、標準大氣及最大持續動力之條件下，
最 大 平 飛 速 度 每 小 時 不 逾 二 百 二 十 二 公 里 。
(VH - 120 knots)

 (五)最大起飛重量下，不使用高升力裝置之最大失速速
度每小時不逾八十三公里。 (45 knots)



Vs = Stall Speed (without flap)



超輕型載具定義

 (六)螺旋槳之槳距應為固定式或僅能於地面調整。
但動力滑翔機之螺旋槳之槳距應為固定式或自動
順槳式。

 (七)陀螺機之旋翼系統應為雙葉、固定槳距、半關
節及撬式。

 (八)設有機艙者，機艙應為不可加壓式。

 (九)設有起落架者，起落架應為固定裝置。但動力
滑翔機，不在此限。



超輕型載具進口申辦作業流程

申請人依據超輕型
載具管理辦法第4條
規定準備相關文件

由所屬活動團體報
請民航局核准

民航局發函
核准引進

申請人憑核准函至
民航局簽審系統申
請進口同意書

申請人提供進口同
意書給報關行辦理

通關事宜

超輕型載具
完成進口程序



申請文件說明









維護計畫





彈射傘(Ballistic Recovery System, BRS)



使用期限6年



Max Aircraft Weight  最大可負荷載具重量
Max Deployment Speed  最大可開傘速度



FAA 51% 套裝元件(Kit)

 美國聯邦航空總署：業餘自製載具清單
(Amateur-Built Aircraft Kits)

 http://www.faa.gov/aircraft/gen_av/ultralig
hts/amateur_built/kits/





Rotax Website
http://www.flyrotax.com/customer-serviceImpressum/technical-publications.aspx

6775631



Rotax 912引擎 - 緊急技術通報



Rotax 912引擎 - 緊急技術通報(續)



Rotax 912引擎 - 緊急技術通報(續)



Rotax 912引擎 - 緊急技術通報(續)

(不適用超輕)









EASA適航指令



EASA適航指令(續)



製造廠安全通告



製造廠安全通告(續)



國外民航局適航指令



國外民航局適航指令(續)



常見檢查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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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

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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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繩脫毛



接合螺栓銹蝕



翼面帆布破損



機翼固定螺絲安裝反向



未用原材質修補翼面帆布



未有燃油種類標示



搭接螺栓未施塗Torque Seal

改
正
後
情
形



搭接螺栓出牙不足



油濾不良

OK

不良



機翼快拆插銷銹蝕



螺旋槳傳動軸盤銹蝕



儀表板未有操作限制標示

OK

未標示





未有符合載具構型之手冊

 若載具之原廠超輕型載具規範、組裝或
維護手冊，未有符合載具構型之手冊。

 未具備適用之飛航手冊及組裝或維護手
冊，後續應持續向原廠洽詢取得，或可
依07-03A第八條規定，按照「民航通告
AC90-001A超輕型載具飛行測試程序」
編製飛航手冊。



超輕管理辦法 第十六條

 所有人或操作人應依其超輕型載具之組
裝或維護手冊，執行及簽署各項檢查與
維護紀錄；年度或飛航時間一百小時以
上之定期維護檢查，應由活動團體之授
權檢驗人員執行及簽署並記錄，以符合
安全飛航條件。


